[bookmark: _GoBack]关于做好2016年国家奖学金特别评审候选人选拔推荐相关工作的通知
各年级同学：
根据学校通知要求，现将本次2016年国家奖学金特别评审候选人选拔推荐活动时间进程说明如下：
一、评审名额
    在全校范围内评选出1名国家奖学金获得者候选人参加特别评审活动，该指标不占下达到各学院的国家奖学金名额指标。
二、推荐条件
    参评候选人须满足以下两个条件其中之一：
    1、符合《浙江工业大学“国家奖学金”评选管理暂行办法》（浙工大发［2009］32号）中国家奖学金申请基本条件。
    2、对于学习成绩和综合测评成绩有1项或是2项目都没有进入前10%，但均达到前30%的学生，如在其他方面表现非常突出，可申请国家奖学金，但需提交详细的 证明材料。其他方面表现非常突出是指在道德风尚、学术研究、学科竞赛、创新发明、社会实践、社会工作、体育竞赛、文艺比赛等某一方面表现特别优秀，具有较大社会影响力和榜样示范作用。具体如下：
   （1）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表现突出，具有见义勇为、助人为乐、奉献爱心、服务社会、自立自强的实际行动，在本校、本地区产生重大影响，在全国产生较大影响，有助于树立良好的社会风尚。
   （2）在学术研究上取得显著成绩，以第一作者发表的论文被SCI、EI、ISTP、SSCI全文收录，以第一、二作者出版学术专著（须通过专家鉴定）。
   （3）在学科竞赛方面取得显著成绩，在国际和全国性专业学科竞赛、课外学术科技竞赛等竞赛中获一等奖（或金奖）及以上奖励。
   （4）在创新发明方面取得显著成绩，科研成果获省、部级以上奖励或获得国家专利（须通过专家鉴定）。
   （5）在体育竞赛中取得显著成绩，为国家争得荣誉。非体育专业学生参加省级以上体育比赛获得个人项目前三名，集体项目前二名；高水平运动员（特招生）参加国际和全国性体育比赛获得个人项目前三名、集体项目前二名。集体项目应为主力队员。
   （6）在重要文艺比赛中取得显著成绩，参加国际和全国性比赛获得前三名，参加省级比赛获得第一名，为国家赢得荣誉。集体项目应为主要演员。
   （7）获全国三好学生、全国优秀学生干部、全国社会实践先进个人、全国十大杰出青年、中国青年五四奖章等全国性荣誉称号。
三、注意事项
1、学院推荐。学院根据国家奖学金的评审程序，对照推荐条件可以自行推选一名候选人。候选人按要求填写《国家奖学金申请审批表》，其中事迹材料(另附)不得少于1000字。申请材料电子稿于10月13日16:00前上报学院学工办。联系人：劳纯燕，联系电话：85290536，电子邮箱：83893023@qq.com。
   2、学校评审组评审。学校组织评审组评审，推选出1名学校候选人参加浙江省学生资助管理中心组织的特别评审。
   3、评审推选结果公示。经学校评审组评审并推选的候选人名单将于10月20日之前在学生处网站上公示并接受公开监督（监督电话：85290885）。公示无异议后，将评审结果报省学生资助管理中心。

附件1：浙江工业大学国家奖学金评选管理暂行办法.doc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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